
新竹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轉班原則 
109年9月21日府教學字第1090143926號函發布 

一、依據教育部94年2月22日台國（一）字第0940021621號函辦理。 

二、轉班原則： 

（一）學生經編班確定，不調整就讀班級。如因教育輔導需要或其

他特殊原因，需要調整就讀班級者，可參考依下列程序辦

理： 

1. 學生家長應以書面詳細述明理由，向教務處提出申請轉班，

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其轉班並以一次為原則。 

2. 教務處受理後，應協調輔導室指派輔導老師予以瞭解及妥善

輔導。經輔導老師瞭解、溝通及輔導確實無法解決者，提請

校長召開轉班委員會議。 

3. 轉班委員會應由校長、教務、學務、輔導主任、相關組長、

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共同組成。 

4. 召開轉班委員會議時，得由相關人員或輔導老師、原班導師

報告處理情形後，由轉班委員會於一個月內審議完成，並研

議相關配合措施。 

5. 如獲同意轉班，應由教務處視各班人數多寡，編入人數較少

班級。如遇特殊情形，得編入適合輔導該個案學生之教師班

級，必要時可於召開轉班委員會時，即邀請擬轉入班級導師



參與委員會會議，俾瞭解學生，作為未來輔導之參考。 

6. 轉班委員會決議後，由教務處以書面通知學生及家長。 

7. 遇有緊急狀況（如體罰、霸凌或學生發生性平案件），教務

處經家長申請，應於24小時內主動召開轉班委員會議，由相

關人員或輔導老師、原班導師報告處理情形後，由轉班委員

會於3天內審議完成，並研議相關配合措施。 

（二）學生轉班案件之相關配合措施 

1. 轉班原因係學生因素造成者，應由輔導室及學務處將其列為

個案輔導對象，妥善予以輔導。 

2. 若轉班原因係原班教師造成者，應由學校將其列入輔導對

象，除加強視導外，並隨時詳細紀錄其教學與班級經營情

形，必要時彙整相關資料提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對於不

適任教師，依相關教師聘任規定辦理。 

三、各校得依本原則訂定轉班補充規定。 


